
附件1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理表

单位（公章）：    填表人： 康倩   联系电话：13458451611   填表时间：2025年4月 10日

	单位全称
	广元市昭化区交通运输局

	办公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葭萌路303号
	邮编
	628021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内设机构   □临时机构     □其他

	执法主体
类别
	    ☑法定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受委托的机关或组织 □行使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机关

	执法职权

类型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  ☑行政检查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财政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   □其他        

	执法依据
	一、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二十五条  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须按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报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3.《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等
二、行政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二条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
三、行政强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等

四、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3.《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部门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行政执法主体清理情况报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经梳理审查，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执法机构行政执法主体清理情况如下：
经清理，现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共（1）个，其中法定行政机关（1）个，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0）个，受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0）个，依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0）个。分别为：

一、法定行政机关

广元市昭化区交通运输局(广元市昭化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无

三、受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
无

四、依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
无

（单位盖章）     
2025年 4月 10日     

附件4
行政执法主体清理确认工作联络表

单位（公章）：   广元市昭化区交通运输局                                     分管领导签字：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康倩
	执法监督股干部
	8723265
	1345845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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